
 

 

 

 

 

 

 

 

 

 

 

 

 

汽院教发„2022‟5 号 

 

关于印发《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本科课程编号

和课程名称规范》的通知 

 
校属相关单位： 

现将《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本科课程编号和课程名称规范》

印发给你们，请悉知并遵照执行。 

 

 

教务处 

2022 年 6月 8 日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本科课程编号和课程名

称规范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教学管理，适应教学管理科学

化、信息化建设需要，提高课程建设与管理水平，不断推进

课程建设与改革，根据学校实际，特制订本规范。 

一、基本原则 

1.唯一性原则。课程编号是课程信息的载体，须具有唯

一性，实行一门课程一个编号。凡课程关键信息、面向对象、

难易程度、考核方式等若存在差异，则视为不同课程，并分

别编号。 

2.统一性原则。不同专业开设的教学内容和目标要求完

全相同的同名称课程，为减少信息重复，应统一编号。 

3.稳定性原则。课程编号一经编制并使用，即纳入课程

信息库作为课程元数据，过程中不得随意变动和增减。确因

需要进行修改或调整的，按新开课程申请并编号，不再使用

的课程按有关程序在信息库中予以处理。 

4.有序性原则。课程编号应根据专业课程的教学衔接性

和实际需要，有序编制。各专业要认真理清所开课程之间的

有机联系，明确具体课程教学内容的前后关联，对应学生能

力培养要求，合理设计前置与后置课程，优化课程组成结构，

避免编号编制的随意性。 

二、课程编号构成 



课程编号须在制（修）订或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确

定，由 8 位阿拉伯数字构成，其中第一、二位为开课单位代

码，第三位为开课层次代码，第四位为课程类别代码，第五

位为课程性质代码，第六、七、八位为课程流水号代码。具 

体格式如下图示： 

1.课程编号第一、二位为开课单位代码。 

代码 开课单位 代码 开课单位 

01 机械工程学院 13 艺术与设计学院 

02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14 创新创业教育学院 

0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5 国际教育学院 

04 汽车工程学院 30 教务处 

05 经济管理学院 31 学工部（团委） 

06 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学院） 32 招生与就业处 

07 外国语学院 33 图书馆 

08 数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34 保卫处（人武部） 

10 体育部 35 其他 

12 汽车工程师学院   

2.第三位为开课层次代码。普通本科为 1，专升本为 2。 



3.第四位为课程类别代码。通识教育课为 1，学科基础

课为 2，专业课为 3，集中实践环节为 4。 

4.第五位为课程性质代码。必修课为 1，选修课 2。 

5.第六、七、八位为课程流水号。由二级学院（部）和

教研室确定。例如：课程编号 01131755，表示该课程由机械

工程学院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流水号为 755 的必修专业课。 

三、课程名称命名规则 

1.课程名称要求分别确定“中文名称”和“英文名称”，

中英文名称要准确，不能用缩写。例如：“课程设计”不要

缩写成“课设”。 

2.同一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同名称但内容要求、学

时、学分不同的课程应编写不同的课程编号，并在课程名称

后加英文字母 A、B、C 等以示区别。 

3.跨学期开设的课程应编写不同的课程编号，并在课程

名称后加罗马数字Ⅰ、Ⅱ、Ⅲ等以示区别。 

四、有关要求 

1.课程的设置与管理按《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本科课程建

设与管理办法》执行。 

2.规范课程编号和课程名称是教学运行的前提条件，开

课单位应按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严格、细致编号。并经开

课单位审批后，录入学校教务管理系统。面向全校开设的通

识课的课程编号由教务处会同相关单位确定，其中素质教育

选修课的课程编号由教务处统一确定。特殊情况由教务处会

同有关部门协调确定。 



3.对于部分跨学科、跨专业开设的课程，在编制编号时，

开课单位应与专业所在单位加强沟通，合理确定，特别是对

于关键信息相同的课程，应避免出现一门课程多代码、代码

重复等现象，从而造成课程信息库存在冗余课程信息。 

4.专业调整或其他情况变动需要撤销相应课程，其课程

编号应予以停用，并需课程编号库中注明，3年内不得安排

新课程启用该编号。 

5.课程信息库建立后，将作为全校各专业统一的课程库，

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执行与调整、课程设置、学生选课、教

师教学计划安排等均可库中直接调取课程信息。新增课程按

有关规范办理手续后，方可进入信息库，供使用。 

五、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务处              2022年 6月 8日印发 


